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

调整部新闻发言人的通知

应急厅函〔2021〕275 号

国家矿山安监局、中国地震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

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，部消防救援局、森林

消防局，部机关各司局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，部所属事

业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余明同志任应急管理部新闻发

言人，庞陈敏同志不再担任。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2021 年 11 月 12 日


